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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毅达 2017 年半年报和

实际控制人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30 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中毅达 2017 年半年报和实际控制人相关事项的监

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17】2160号），全文内容如下：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我部关注到，8 月 30日有媒体对公司审议 2017年半年报会议召开情况和仍

未披露实际控制人情况进行了报道。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 条的规

定，现就有关事项要求如下： 

一、请公司说明本次董事会议和监事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的具体情况；

说明相关程序是否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相关议事规则的规定，是

否充分保障了参会董事和监事的各项权利。请参会董事、监事发表书面意见，并

请公司提供本次董事会议和监事会议的会议记录。 

二、公司董事李春蓉、独立董事张伟、监事张秋霞和副总经理陈飞霖对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投弃权票。媒体报道中称公司某核心高管认为上述人

员投弃权票主要为免责和“自保”。请核实上述报道中相关内容的真实性；请上

述董事、监事和高管进一步说明是否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对公司半年报及相关

事项进行认真审核，是否存在为免责和自保而投弃权票的情况。 

三、公告披露，公司前述人员投弃权票主要出于以下理由：一是子公司上河

建筑业绩承诺未出专项审计报告；二是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 1亿流动资金借款

用途未披露；三是 2017 年半年报对未披露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情况未作说明；四

是无法确认 2017 年度半年报的客观性、完整性和真实性。请核实并补充披露：

（1）上河建筑专项审计的进展情况和预计完成时间；（2）一亿元流动资金借款



的具体用途；3、2016 年度报告中的错误情况对 2017 年半年报客观性、完整性

和真实性的影响。 

四、前期，我部向公司发出《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17】0804 号），

就控制权变更相关披露事项提出明确要求。深圳乾源等相关方应聘请财务顾问，

核实其最终实际控制人，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并向投资者公开致歉；公司

董事会应勤勉尽责，根据已有线索认真核实公司控制权状态，督促相关各方及时

整改，尽快披露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相关信息，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但上述要求至今未能落实。请公司董事会说明核实情况、履行督促义务情况，

以及深圳乾源等相关方、公司董事会至今未能落实监管要求，披露公司实际控制

权变更等相关重要信息的原因。 

五、请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认真履职尽责，保证公司规范运作，正常生产经营。 

请公司于 2017 年 8月 31日披露本监管工作函，并于 9月 5日前书面回复我

部，并按要求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我部再次强调，深圳乾源等相关方和公司董事会应当本着对全体投资者负责

的态度，认真核查，尽快落实我部《监管工作函》中的各项要求，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部已按规定启动了纪律处分程序。对于相关信息披露违规行为，严肃问责。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香港文汇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8月 30日 


